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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四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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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事項

在經修訂及重列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規限下，本公司（作為合法及實益擁有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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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遵守上市規則或聯交所或其他監管機構的其他法規或與動用集資資金有關的
任何適用法律及法規項下的所有規定；及

5. 已從任何相關政府或監管機構或與動用集資資金有關的其他相關第三方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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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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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商的財務資料

營運商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未經審核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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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買方及買方控股公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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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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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協議」 指 買方控股公司、投資者及其他人士訂立之重組協議（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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